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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令第497号现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的决定》，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七年五月九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的决定国务院决定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做如下修改：一、第二条增

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申请办理合伙企业登记，申请人应当

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二、删除第三条第二款。三、

第四条修改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合伙企业登记机关（

以下简称企业登记机关）。“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

全国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工作。“市、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负责本辖区内的合伙企业登记。“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对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的登记管辖可以作出

特别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合伙企业登记管辖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四、将第七条改为第六条，修改为：“合

伙企业的登记事项应当包括：“（一）名称；“（二）主要

经营场所；“（三）执行事务合伙人；“（四）经营范围；

“（五）合伙企业类型；“（六）合伙人姓名或者名称及住

所、承担责任方式、认缴或者实际缴付的出资数额、缴付期

限、出资方式和评估方式。“合伙协议约定合伙期限的，登

记事项还应当包括合伙期限。“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登记事项还应当包括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委派的

代表（以下简称委派代表）。”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



：“合伙企业名称中的组织形式后应当标明‘普通合伙’、

‘特殊普通合伙’或者‘有限合伙’字样，并符合国家有关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的规定。”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

“经企业登记机关登记的合伙企业主要经营场所只能有一个

，并且应当在其企业登记机关登记管辖区域内。”七、增加

一条，作为第九条：“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未决

定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全体合伙人均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不得成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八、增加一条

，作为第十条：“合伙企业类型包括普通合伙企业（含特殊

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九、将第六条、第八

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设立合伙企业，应当由全体合

伙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

设立登记。“申请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

下列文件：“（一）全体合伙人签署的设立登记申请书；“

（二）全体合伙人的身份证明；“（三）全体合伙人指定代

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书；“（四）合伙协议；“（

五）全体合伙人对各合伙人认缴或者实际缴付出资的确认书

；“（六）主要经营场所证明；“（七）国务院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

规定设立合伙企业须经批准的，还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中

有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

项目的，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批准文件。”十一、增加

一条，作为第十三条：“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执行事务合伙

人的，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全体合伙人的委托书。执行

事务合伙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还应当提交其委派代表



的委托书和身份证明。”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

“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

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作价的，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全体合

伙人签署的协商作价确认书；由全体合伙人委托法定评估机

构评估作价的，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法定评估机构出具

的评估作价证明。”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需要提交合伙

人的职业资格证明的，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有关证明。

”十四、将第九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申请人提交的

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企业登记机关能够当场

登记的，应予当场登记，发给合伙企业营业执照。“除前款

规定情形外，企业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

作出是否登记的决定。予以登记的，发给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不予登记的，应当给予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十五、

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

生变更的，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应当自作出变更决定或者

发生变更事由之日起15日内，向原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

记。”十六、将第十二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修改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委派代表签署的变更登记申

请书；”第一款第（二）项修改为：“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变

更决定书，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十七、将第十三条改为第二十条，第一款修改为：“申请人

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企业登记机关能够当

场变更登记的，应予当场变更登记。“除前款规定情形外，

企业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是否变更

登记的决定。予以变更登记的，应当进行变更登记；不予变



更登记的，应当给予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十八、增加

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合伙企业解散，依法由清算人进

行清算。清算人应当自被确定之日起10日内，将清算人成员

名单向企业登记机关备案。”十九、将第十四条改为第二十

二条，修改为：“合伙企业依照合伙企业法的规定解散的，

清算人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15日内，向原企业登记机关办

理注销登记。”二十、将第十五条改为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修改为：“合伙企业办理注销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清算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二）人民法院的

破产裁定，合伙企业依照合伙企业法作出的决定，行政机关

责令关闭、合伙企业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撤销的文件

；“（三）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的清算报告；“（四）国

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二十一、将

第十八条改为第二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合伙企

业有合伙期限的，分支机构的登记事项还应当包括经营期限

。分支机构的经营期限不得超过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二

十二、将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合伙企业设

立分支机构，应当向分支机构所在地的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

列文件：“（一）分支机构设立登记申请书；“（二）全体

合伙人签署的设立分支机构的决定书；“（三）加盖合伙企

业印章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四）全体合伙人委

派执行分支机构事务负责人的委托书及其身份证明；“（五

）经营场所证明；“（六）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提

交的其他文件。“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设立合伙

企业分支机构须经批准的，还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二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八条：“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



中有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

的项目的，应当向分支机构所在地的企业登记机关提交批准

文件。”二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九条：“申请人提

交的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企业登记机关能够

当场登记的，应予当场登记，发给营业执照。“除前款规定

情形外，企业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

是否登记的决定。予以登记的，发给营业执照；不予登记的

，应当给予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二十五、删除第二十

二条。二十六、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三十四条，修改为：“

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营业执照的正本和副本样式，由国务

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二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三

十五条：“企业登记机关吊销合伙企业营业执照的，应当发

布公告，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二十八、增加一条，作为

第三十九条：“合伙企业未依照本办法规定在其名称中标明

‘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或者‘有限合伙’字样的

，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罚款。”二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条：“合伙企业未

依照本办法规定办理清算人成员名单备案的，由企业登记机

关责令限期办理；逾期未办理的，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十、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四十一条，修改为：“合伙企业

的清算人未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或者报送的清算

报告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有重大遗漏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

令改正。由此产生的费用和损失，由清算人承担和赔偿。”

三十一、删除第三十条。三十二、删除第三十四条第二款。

三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十四、增加一条，作



为第四十八条：“合伙企业登记收费项目按照国务院财政部

门、价格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合伙企业登记收费标准

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此

外，对条文的顺序和部分文字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本决定

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

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订，重新公布。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